劳动仲裁申请书
申请人：吴佳云，男，汉族
身份证：321121198110155513
电话：18605110677
家庭住址：江苏省丹徒县上党镇合偶村166号

被申请人：湖南亿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孙成辉
电话：13395339888
地址：岳阳县城关镇荣新路2号
申请事项：
1.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在湖南亿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3月20日至2019年5月24日工作期间被扣押的工资13000元。
2.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在湖南亿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2019年5月份工资14300元，话费补贴200元，租房补贴300元，合计：14800元。
3. 自2016年3月20日至2019年5月24日，申请人共计在湖南亿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任职3年2个月。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14300*3=42900元。
4. 被申请人根据岳阳县现行的法律法规补交申请人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合计3年2个月。
以上各项总计70700元+岳阳县现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一般劳动人员3年2个月的社会保险金额。
5. 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属于劳动雇佣关系。申请人自2016年3月20日入职湖南亿丰置业发展公司，先后担任物业部经理，招商部总监。自2016年3月20日入职到2019年5月24日离职，被申请人一直未与申请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未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给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并且一直扣押被申请人一个月工资13000元；拖欠2019年5月份工资14300元，2019年5月份话费补贴200元，2019年5月份租房补贴300元。2019年5月24日，申请人以被申请人不签正式劳动合同，不交社保提出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第47条相关规定，现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所扣押的申请人工资13000元；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申请人的工资及补贴14800元；被申请人支付与申请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14300*3=42900元；被申请人依法补交申请人工作期间3年零2个月的社会保险。
现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裁决。
此致
岳阳县劳动局劳动仲裁委

                                     申请人：吴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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